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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企业信息授权书
重要提示：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仔细阅读各条款（特别是含黑体字文字的条款），关注相关权利、义务。如有疑问或需投诉，，请咨询经办机构或95580客服。

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含经办机构北京昌平区支行及其上级机构）
本单位同意授权贵行：
（1） 在下列业务（限单选）申请期间（且不超过授权日期起180个自然日）及业务存续期间，基于业务办理、办后（贷后、保后）管理、催收等需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存储、使用和加工本单位信息：
□ 1.本单位申请的授信或贷款业务：          /             （品种名称）。
□ 2.本单位提供担保的业务：            /                   （品种名称）。
☑ 3.本单位的关联人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姓名或全称）申请的授信、贷款业务或提供担保的业务：     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品种名称）
□ 4.本单位申请特约商户开户。
□ 5.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事项，具体为：             /            。
（2） 按国家有关规定，将采集、存储、使用、加工与前款业务相关的本单位基本信息、财务报表及业务存续期间形成的信贷交易信息等信息并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
本单位承诺，贵行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的信息中，如涉及在前款业务中贵行收集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等个人信息的，已向相关主体告知贵行名称、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个人信息的种类，并已取得相关主体关于贵行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授权同意。如未取得，本单位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本单位声明：贵行已依法向本单位提示了上述条款（特别是含黑体字文字的条款），应本单位要求对相关概念、内容及法律效果做了说明，本单位已经知悉并理解上述条款。贵行超出上述授权范围查询本单位信息的，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贵行承担。贵行有权在实现本授权书所述目的必需期间和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时限内以纸质或电子形式留存本人申请资料、本授权书原件以及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结果。

授  权  人：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填写单位名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名或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CBQ0F75     
[bookmark: _GoBack]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征码：3707010003066651   
授权日期：2025 年 03月 10日
